國立空中大學台南學習指導中心暨附設台南教學輔導處104(上)平時作業

★本科第一次平時作業： 由學系統一命題
★第二次平時作業及補救教學二次考查題目如下：
科目：     民事訴訟法     班別：6N6401，6N6502 面授教師：楊文仁
★第二次平時作業題目:
 一、 甲之住所在台北，於死亡時遺有在台中之土地一筆，其配偶乙與子女丙及丁（住所分別於高雄及台南），已就土地辦理繼承登記。丙向丁要求分割土地之所有權，丁拒不同意，乙陷入兩難，丙乃以丁為被告，向台南地院起訴分割共有土地。則台南地院有無管轄權？本件訴訟當事人是格有無欠缺？ 
二、甲以乙公司為被告，主張：甲因飲用乙生產之某飲料，至腹瀉多日不止，嚴重損害健康，該飲料顯然有添加有害人體健康之原料，乙應依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賠償甲新台幣五百萬元。乙辯稱：該飲料所添加之原料，均符合相關法令規定，無有害人體健康之原料等語。訴訟進行中，甲聲請法院命乙提出該飲料添加劑之成份明細，乙則辯稱該成份明細為其營業秘密，如予提出，將使其尚失競爭力，危及公司經營等語。請問法院應如何處置？
同學平時作業注意事項：


1.作業書寫規定：□手寫  □電腦打  v均可


2.作業繳交期限：第一次作業→v第二次面授繳交  □第三次面授繳交  □第四次面授繳交


          第二次作業→v第三次面授繳交    □第四次面授繳交


3.繳交方式：v面授日   □e-mail    □均可


4.同學與老師聯絡之方式：v電話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ve-mail：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(請依上述老師規定寫作，此資料僅提供本班同學如課業(含作業)有疑異時與老師聯繫用)








